关于《新乡县部分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实施办法》的政策解读

现就《新乡县部分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实施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内容作如下解读：

一、制定背景

优抚对象医疗保障水平应与经济发展相协调，与社会进步相适应。

按照《退役军人事务部等20部门关于加强军人军属、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工作的意见》（退役军人部发〔2020〕1号）、《河南省军人军属、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工作实施意见》（豫退役军人组办〔2020〕15号），参考长垣市、原阳县等兄弟县（市、区）关于优抚对象医疗补助的调整情况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新乡县部分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实施办法》共14条，大致分为八项内容：一是明确医疗保障的原则、保障对象和救助途径。二是介绍医疗费优惠和减免情况。三是基本医疗救助方式。四是医疗补助详细情况。五是大病医疗救助内容。六是社会救助渠道。七是资金来源和管理。八是附则。
三、实施期说明
《新乡县部分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实施办法》自向社会公布之日起施行。2009年3月30日印发的《新乡县重点优抚对象医疗救助实施办法》（新政文〔2009〕36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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